
1 

嘉義縣政府115年度教師諮商輔導支持服務計畫 

 

一、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教師及教保服務人員諮

商輔導支持服務要點規定。 

(二)嘉義縣政府所屬學校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設立辦法。 

二、目的： 

(一)透過專業諮詢服務，強化教師對壓力管理的知能，藉此因應可能影響

教學效能或行政工作之相關議題。 

(二)藉助心理諮商服務，協助教師減低並排除心理或情緒困擾，提昇心理

健康與教學環境適應能力。 

(三)透過心理健康講座，以落實校園初級預防措施，實現輔導在地化，讓

教師能獲得心靈紓壓，達到快樂教學之目的。 

(四)提供支持性團體方案或體驗性工作坊，培養教師面對危機事件之因應，

增能教師在面對校園危機事件之身心預備與調適。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嘉義縣政府 

(二)承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以下簡稱嘉大家諮中

心) 

四、組織成員： 

(一)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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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員配置與任務職掌： 

職務 配置 人員 任務職掌 

行政主管 1 名 教育處處長兼任 監督、決行 

執行祕書 1 名 嘉大家諮中心主任兼任 統籌、決策指導 

專業輔導人員 3-5名 專兼任心理師 進行教師支持方案介入 

專業督導 1-2名 外聘督導 進行專業輔導人員督導 

個案管理員 1-2名 實習諮商心理師 
行政聯繫、個別諮商與團

體諮商媒合 

承辦人員 1名 
嘉大家諮中心 

專案辦事員 
方案業務執行 

工讀生 1名  

協助計畫執行、諮詢及行

政庶務事項、臨時交辦業

務 

五、辦理時間：中華民國115年1月1日至115年12月31日止。 

六、服務對象︰嘉義縣所轄各級學校(包括高級中等學校、國民中學、國民小學之

教職人員(含代理教師)。 

七、服務內容： 

(一)生活層面：包括壓力調適、人際議題、情緒管理、生涯各階段重大危機之

因應與管理、法律諮詢轉介等。 

(二)工作層面：包括學生輔導與管教、親師溝通、工作適應、工作與生活平衡、

生涯規劃、校園危機事件因應調適等。 

(三)家庭層面：包含原生家庭、婚姻家庭導致之創傷經驗，致影響現職工作之

運行等。 

八、服務項目： 

(一)電話專業諮詢： 

提供教師因工作適應、輔導與管教學生、親師溝通、生涯規劃、壓力調適、

人際關係、情緒管理等議題而產生心理困擾之專業諮詢服務，並提供相關

轉介資訊。 

(二)個別諮商輔導： 

1.以個別晤談或個別輔導、家庭會談方式，透過對話，協助教師自我覺察與

統整，以解決教師心理困擾，增進教師心理健康。 

2.本項服務採預約制，由教師自行向嘉大家諮中心提出需求申請，經開案評

估並派案後，由承辦人員直接與教師約定晤談時間，地點以嘉大家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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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談室、國立輔導與諮商學系民雄校區晤談室、心理師個人職業場所或通

訊諮商為主，晤談次數以4-6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再延長4-6次，其必要性

指申請人有需求，由接案心理師與嘉大家諮中心承辦人員進行接案評估後，

確認結案、延長或中止晤談進行轉介。 

(三)支持性團體方案或體驗性工作坊： 

以團體諮商或工作坊方式，透過不同的議題探討，幫助教師自我覺察及統

整，以紓解教師工作壓力，增進教師心理健康。 

相關說明： 

1.由學校或教師為單位，提出特定議題的需求，嘉大家諮中心連結該領域之

專業人員進行。相關議題如：「輔導知能」、「情緒管理」、「藝術治

療」、「健康保健課程」、「心靈芳療」等等。 

2.團體申請人須協助團體工作坊之召集成員、場地商借、活動進行、紀錄等

之行政事宜。 

3.同一單位以3場次為限，每場次以3小時為限。團體諮商人數限制12-16人，

工作坊人數限制18-24人， 如必要再依實際狀況進行增減。團體成員採開

放或封閉則依團體性質而定。 

(四)心理危機介入： 

1.提供專業心理諮詢、諮商輔導，協助教師因應校園危機帶來之心理衝擊，

以安頓教師身心。 

2.因應校園危機事件，非教師個人心理議題，以「安心講座」為題，採團體

方式或專題宣導進行相關減壓與支持團體，單一事件以2次為原則。 

(五)其他與課程諮商輔導支持相關事宜。 

九、服務流程： 

(一)個別諮商輔導： 

1.由教師自行或經學校轉介提出申請，並填寫服務申請表（如附件一）及同

意書（如附件二）後，以密件處理，傳真至嘉大家諮中心(05-2732439、

2732486)或是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05-2266596)提出申請，正本

資料請以掛號郵寄嘉大家諮中心。 

2.嘉大家諮中心評估開案所需資源，經評估開案後，由嘉大家諮中心轉介適

當心理服務資源，提供個案諮商、諮詢服務，若需資源轉介，將提供精神

醫療、社會資源及法律諮詢等服務及資源轉介（如附件一）。 

(二)團體諮商輔導： 

1.由教師或學校單位提出申請，並填寫服務申請表（如附件三）後，以密件

處理，傳真至嘉大家諮中心提出申請，正本資料請以掛號郵寄嘉大家諮中

心。 

2.嘉大家諮中心收案評估開案所需資源，經評估開案後，由嘉大家諮中心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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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適當心理服務資源，提供團體或工作坊課程進行服務。 

(三)心理危機介入：請直接撥打嘉大家諮中心電話（05-2732439、2732486）或

國立輔導與諮商學系(05-2068657)進行連繫，連絡人：嘉大家諮中心主任

或本方案承辦人員。 

十、服務方式： 

（一）教師諮商之專業人員以諮商/臨床/學校實務工作/社會工作/精神醫療相關

領域人才資料庫之資深人員為原則，得考量當事人顧慮、需求及關係迴避

等因素安排。 

（二）專業輔導人員服務時間依申請人之需求調整，以平日日間為主，也涵蓋晚 

      間時段，一切須由雙方協調時間地點取得共識為主。 

（三）服務地點： 

1.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輔導與諮商學系晤談室: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85號，電話:05-2068657。 

2.國立嘉義大學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 

嘉義市林森東路151號，電話：05-2732439、2732486。 

3.專業輔導人員之執業場所。 

4.通訊諮商。 

十一、服務原則： 

(一)教師同仁接受本方案服務應備同意書（如附件二），提供服務之專業人員

有義務協助教師清楚了解晤談架構。服務期間教師有權利提出終止諮商服

務之需求，提供服務之專業人員不得強迫其接受服務。 

(二)提供服務之專業人員須確實遵照專業倫理規定與法律規範，提供教師所需

之服務，以教師福祉為優先考量。 

(三)教師不因接受本方案之服務而影響其工作、陞遷及考績等相關權益，法律

另有規定者除外。 

(四)本方案各項服務之服務申請表（如附件一、附件三）及接受服務教師之個

人料一律應保密且妥善依規定年限保存，非因司法程序或經當事人書面授

權同意，均不得提供給任何單位或他人。 

十二、成效評估： 

(一) 承辦人員接獲申請表、連繫相關人員次數及媒合服務次數統計。 

(二) 接受服務之教師填寫「服務使用回饋表」(如附件四)。 

十三、預期效益： 

(一)有效協助本縣教師處理學校職場議題、親師溝通、情緒管理、工作壓力等

問題與困擾。 

(二)增加教師對於學校與教學專業工作的熱誠、認同及向心力，提升整體工作

與生活品質，以良善、妥適的身心健康狀態服務本縣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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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嘉義縣政府相關經費支應，詳見經費概

算表。 

十五、附則：教師如需於辦公時間使用本方案之服務，可以公假登記(課務自理)前

往，惟請務必於每次進行支持服務後，檢附「本縣教師諮商輔導支持

服務諮商時數證明單(如附件五)」繳回學校人事單位，以完成公假登

記事宜。 

十六、本計畫奉核定後辦理，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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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嘉義縣政府教師諮商輔導支持服務 

【個別諮商服務申請表】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服 務 

學 校 
 職 稱  

性 別 □男  □女 
服 務 

年 資 
 婚姻  年齡    歲 

聯 絡 

電 話 
(公)                   (私)               （手機） 

電 子 

信 箱 
 

申 請 

類 別 
□諮商   □資源轉介 (○精神醫療○社會資源○法律○其他) 

請勾選 

類 型 

議 題 

□教學困擾  □輔導管教策略諮詢  □工作壓力  □師生衝突  □親師衝突  

□人際困擾  □職涯困擾  □哀傷失落  □家庭/婚姻/親子情緒困擾   

□伴侶情感  □情緒困擾  □其他(請註明)      
困 擾 

描 述  

過去求助

經驗 

□ 無 

□ 有，單位：                      次數：           時間:           年 
概況描述： 

期待晤談地點： 

□ 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輔導與諮商學系晤談室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85號) 
 

□ 國立嘉義大學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 (嘉義市林森東路151號) 
□ 專業輔導人員之執業場所 
□ 通訊諮商 

期待晤談時間：1.星期    時段    ：     2.星期     時段    ：     其他： 

申請人

簽章 
 

(以下由國立嘉義大學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填寫) 

收 案 

日 期 
 

處 理 

情 形 
 

派 案 情 況 

本中心 

人員 
姓名： 

轉介服務 

(專業人員) 
 

說明：1.收案後，由國立嘉義大學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承辦人員初步連繫評估服務需求與開案。 

      2.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輔導與諮商學系電話:05-2068657。 
        國立嘉義大學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電話：05-2732439、2732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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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嘉義縣政府教師諮商輔導支持服務 

【同意書】 

茲 向國立嘉義大學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接受教師諮商輔導支持服務之教師，請詳細閱讀下列事項： 

一、 免費服務： 

    本中心對本縣所屬學校教師提供教師諮商輔導支持服務不收取任何費用。 

一、 服務時間： 

    1.個人晤談每次1小時，每週以1次為原則。 

    2.團體輔導同一單位以3場次為限，每場次以3小時為限。團體諮商人數限制12-16人，工作坊人數限制

18-24人。 

    3.有特殊情形經由本中心評估同意後得加以調整。 

二、 取消晤談： 

若因故不能前來，請於晤談前24小時以電話或本人親自至本中心取消(電話：05-2732439、

2732486/05-2068657)。未於時限內提出取消申請，仍計為1次：若未取消未出席個別晤談2次以上，

將終止該次申請之晤談服務。 

三、 保密： 

  當事人的晤談內容及資料將依相關法令規定保管，下列情形除外： 

  (一) 在當事人有危及自己或他人生命、自由財產及安全之情況。 

  (二) 涉及法律通報責任(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自殺防治法等)時。 

四、 配合事項： 

  （一）當事人有權利尋求其他專業人員之意見，但原則上同時只能尋求一位專業人員協助。 

  （二）當事人有權利隨時終止本服務，但須先與提供服務之專業人員進行結案晤談。 

 

 ～～～～～～～～～～～～～～～～～～～～～～～～～～～～～～～～～～～～～～～～～ 

 

 本同意書我已詳細地閱讀，對於不清楚的部份也已釐清，我同意接受貴中心的服務；我完全瞭解接受

教師諮商輔導支持服務是自願的，而且可隨時告知我的專業人員終止教師諮商輔導支持服務。 

 

此致 

      國立嘉義大學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 

簽名日期：____年 ___月 ___日 

 

備註：申請團體輔導之教師請簽署同一份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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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嘉義縣政府教師諮商輔導支持服務 

【團體諮商或工作坊申請表】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服 務 

學 校 
 職 稱  

聯 絡 

電 話 
(公)                   (私)               （手機） 

電 子 

信 箱 
 

申 請 

類 別 

□團體諮商(請於議題概述說明)  □心理危機介入 

□工作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人 數  

請勾選 

類 型 

議 題 

□教學困擾  □輔導管教策略諮詢  □工作壓力  □師生衝突  □親師衝突  

□人際困擾  □職涯困擾  □哀傷失落  □家庭/婚姻/親子情緒困擾   

□伴侶情感  □情緒困擾  □其他(請註明)      
議 題 概

述/需求  

期待晤談地點：

 
□ 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輔導與諮商學系晤談室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85號)  

 
□ 國立嘉義大學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 (嘉義市林森東路151號) 
□ 專業輔導人員之執業場所   
□ 通訊諮商   

期待晤談時間：1.星期    時段    ：     2.星期     時段    ：     其他：

 
申請人 

簽章 
 

(以下由國立嘉義大學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填寫) 

收 案 

日 期 
 

處 理 

情 形 
 

派 案 情 況 

本中心 

人員 
姓名： 

轉介服務 

(專業人員) 
 

說明：1.收案後，由國立嘉義大學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承辦人員初步連繫評估服務需求與開案。 

      2.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輔導與諮商學系電話:05-2068657。 
        國立嘉義大學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電話：05-2732439、2732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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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嘉義縣政府教師諮商輔導支持服務 
【服務使用回饋表】 

您好： 

國立嘉義大學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為瞭解提供教師諮商輔導支持服務之成效，期盼

您於服務結束後提供寶貴的意見，以作為精進日後服務品質之參考。謝謝您！ 

國立嘉義大學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  敬上 

 

一、 您所申請使用之服務內容 

□個別諮商  □團體諮商 □工作坊 □心理危機介入 □其他 

二、 服務之滿意度(採5分項度「」選，非常同意5分、非常不同意1分) 

(一)服務內容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1 服務後有降低我對原先問題的焦慮、不安與擔心      

2 服務過程我得到了支持與鼓勵      

3 過程過程專業人員能了解我的問題癥結      

4 服務過程我有找到原先問題因應的方法      

5 服務後我可以繼續投入我目前的工作      

6 服務內容符合我的需求      

7 服務內容幫助我檢視我的狀態      

8 服務內容幫助我學習到身心調適的方法      

(二)行政事宜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1 對行政人員的連繫、媒合過程感到滿意      

2 服務次數滿足需求      

3 服務地點感到滿意      

4 如我的同事有需求，我願意推薦他們使用      

三、 其它建議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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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嘉義縣政府教師諮商輔導支持服務 

【諮商時數證明單】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職稱  電話  

諮商日期     年   月   日  諮商時間    :   ~   :   . 

諮商次數  本案為諮商第    次 (諮商展延 □是□否) 

申請人

(簽章) 
 

諮商單位 

(簽章) 
 

※申請人填寫本表單並經諮商單位簽章後，請申請人向所屬學校辦理公假登記(課

務需自理)。 


